
关于有序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1〕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国务院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成员单位：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呈高发态势，国内河北、黑龙江、

吉林等多地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春运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出行人员核酸检测工作，有利于

早发现早控制疫情，保障实现平安春运、健康春运。现就做

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测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实施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严防出行传播风险

（一）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地市人员出行要求。高风险

地区人员或近 14 天内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春运期间不

流动。中风险地区人员或近 14 天内有中风险地区旅居史人

员春运期间原则上不流动；如确需出行，须经当地疫情防控

指挥部批准，并持有 72 小时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

结果。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人员春运期间省际、

市际出行，须持 7 日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二）低风险地区人员出行要求。14 日内有发热、咳嗽、

咽痛、腹泻、味觉嗅觉减退等临床症状之一者，尽量避免非

必要出行。低风险地区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



接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确需

省际、市际出行的，以及跨省返回农村地区的返乡人员，应

当持 7 日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其他人员应当

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出行，在体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

前提下有序流动。如无必要，低风险地区人员应当尽量避免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地市。

（三）核酸检测要求。各地要积极探索集中带量采购方式，

批量采购核酸检测试剂、防护用品等耗材，降低核酸检测成

本。检测试剂及配套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地政府要多措并举改

善对企业的服务，尽力采取相关扶持措施帮助企业降低生产

成本。要提前与开展核酸检测业务的公立医院、第三方检测

机构等签订购买服务协议，以量换价，降低单次核酸检测价

格。按照自愿原则，春节期间返乡人员核酸检测可以采取 10

混 1 混采技术开展检测，降低个人检测费用负担，并及时出

具检测报告。

二、严格落实“四方”责任，织密疫情防控网

（四）落实属地政府责任。各地要积极倡导群众春节期间

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及其所在地市和境外。要指导企事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

情况和职工意愿，灵活安排休假，做好留在工作地的职工春

节期间服务保障工作。要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提升检测

效率和便利性，有序组织好核酸检测工作，保障春运出行人



员按规定开展核酸检测。要强化春运期间网格化管理，落实

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或健康通行码“绿码”查验工作，严格社

区（村）、单位外来人员排查、报备制度。

（五）落实部门和单位责任。各地联防联控机制要向社会

公布群众出行前查验相关规定。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

促指导火车站、汽车客运站、水路客运站、机场等经营单位

和客运经营者通过互联网、手机客户端购票渠道或在客运场

站显著位置，明示旅客出行所需查验的有关规定。鼓励采用

包车、专列（包车厢）、包机等“点对点、一站式”服务，

运送在外务工人员集中返乡返岗。各地公安机关要部署公安

检查站按照核酸检测有关要求做好进出本地车辆和人员查

控工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要引导职工留在当地过年，加强

职工出行管理，对确需出行人员做好登记。

（六）落实个人责任。公众在春运期间出行时应当做好个

人防护，按要求开展核酸检测，主动出示核酸检测结果、健

康通行码，并配合有关部门单位开展防疫检查。省际、市际

流动人员，要提前向目的地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备，抵

达目的地后，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尽量减少聚集，遵守当地

疫情防控政策。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腹泻、味觉嗅觉减

退等症状时，要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及时到定点医院发热门

诊就诊，如实报告外出旅居史及人员接触情况，配合做好流

行病学调查，并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三、加强组织领导，加大保障力度

（七）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加强春运出行核酸检测工作

的宣传解读，提高公众对核酸检测重要性的认识，引导公众

主动参与核酸检测，为保障春运期间公众平安、健康出行提

供支撑。

（八）强化督导检查。各地要建立健全自检自查和监督检

查机制，督促落实“四方责任”，对违反核酸检测、出行管

理、出行查验、核酸检测“应检尽检”等规定的，要严肃整

改，确保各项举措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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